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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截止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4.7.1 1,059,526.60 1,448,866.76 

结算备付金  545,160.91 393,177.80 

存出保证金  17,124.97 92,582.36 

交易性金融资产 4.7.2 13,306,401.70 26,276,347.69 

其中：股票投资  746,440.00 3,459,780.80 

基金投资  923,145.08 5,665,774.01 

债券投资  11,636,816.62 17,150,792.8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4.7.3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7.4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3,871,637.24 1,765,234.26 

应收利息 4.7.5 185,229.12 368,443.86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4.7.6 - - 

资产总计  18,985,080.54 30,344,6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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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4.7.3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999,950.00 7,299,635.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4.10.2 14,886.92 24,680.02 

应付托管费 4.10.2 3,101.42 5,141.69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4.7.7 42,271.16 23,351.37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 6,793.48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4.7.8 14,500.00 39,500.00 

负债合计  5,074,709.50 7,399,101.5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7.9 12,494,221.18 22,441,695.72 

未分配利润 4.7.10 1,416,149.86 503,855.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10,371.04 22,945,551.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985,080.54 30,344,652.73 

注： 报告截止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1.1133 元，集合计划份

额总额 12,494,221.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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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 

会计主体：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一、收入  3,321,867.11 4,636,689.06 

1.利息收入  959,566.51 971,032.25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4.7.11 12,148.29 44,582.14 

债券利息收入  943,586.90 878,614.32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3,831.32 47,835.79 

其他利息收入  -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81,540.60 5,875,418.9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4.7.12 -804,342.90 2,597,931.48 

基金投资收益 4.7.13 363,223.32 2,409,323.80 

债券投资收益 4.7.14 522,560.18 849,789.7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4.7.15 - - 

股利收益 4.7.16 100.00 18,373.87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7.17 2,277,691.35 -2,235,730.81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4.7.18 3,068.65 25,968.72 

减：二、费用  705,593.86 1,666,560.11 

1．管理人报酬 4.10.2 200,072.79 419,073.52 

2．托管费 4.10.2 41,681.83 87,306.87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4.7.19 199,293.42 912,798.32 

5．利息支出  210,942.20 132,685.35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210,942.20 132,685.35 

6．其他费用 4.7.20 53,603.62 114,696.0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616,273.25 2,970,128.95 

所得税费用（以"-"号填列）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16,273.25 2,970,1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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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表附注 

4.1 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101号《关于核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安信证券

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的核准。自2012年1月9日起至2012年2月29日止向客户

进行推广，2012年3月6日募集成立。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担任集合

计划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及其他经监管机构许可的代销机构为推广机构，浦发银行担任集合计划托管人。 

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约定，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适合推广对象为管理人和推广机构现有的

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参与本集合计划的其他投资者。本集合计划的每份集合计划面值及

推广期内每份集合计划的申购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截至 2012 年 3 月 5 日止，安信证券策

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收到的初始销售有效认购资金扣除认购费后的净认购金额为人民

币 308,885,866.39 元，折合 308,885,866.39 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有效认购资金在初始销

售期内产生的利息为人民币 119,708.18 元，折合 119,708.18 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以上初

始销售的实收资金（含利息结转）共计人民币 309,005,574.57 元，折合 309,005,574.57 份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根据《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以及《安

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规定，本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委托人人数不

少于 2 人，最低总份额为 1 亿份，推广期目标规模上限为 30 亿份（含参与资金利息转份额

部分），存续期无目标规模上限限制。安信证券策略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募集资金已经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12）验字第 60884100_B01

号验资报告。 

本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各类股票、权证、证券投资基金、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

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1）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包括股票型、混合型、QDII

基金）、权证等；（2）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短

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债券）、可交换债券、债券逆回购、资产支持受益凭证、

债券型基金等；（3）现金类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到期日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政

府债券、到期日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央行票据、期限 7 天以内（含 7 天）的债券逆回购、

货币市场基金等。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80%，其中权证不超过集合

计划资产净值的 3%；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20%-95%；现金类资

产投资比例为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不低于 5%。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

*80%+中证全债指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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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同时，对于在

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参考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估值方法指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修订并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

引》、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证

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3号《会计报表附注的编制及披露》、《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3号<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及其他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相

关规定。 

本财务报表以集合计划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采用若干修订后/新会计准则 

2014年1至3月，财政部制定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7项会计准则；上述7项会计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

行。2014年6月，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在2014年年度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施行。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化对本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3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于2014年12月31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4.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估值方

法指引》、《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和其他相关规定所厘定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

计估计编制。 

4.4.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4.4.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以

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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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或负债），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资产）

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1) 金融资产分类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收款项； 

本集合计划目前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股票

投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和衍生工具； 

本集合计划目前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分类为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各类应收款项等。 

(2) 金融负债分类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 

本集合计划目前持有的金融负债均划分为其他金融负债，主要包括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和各类应付款项等。 

4.4.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初始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按照取得时的公允

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

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应收款项及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 

后续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在持有该类

金融资产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每日，本集合计划将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应收款

项及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

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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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确认 

当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金融资产转移的

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将终止确认；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将终止确认； 

处置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

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金融资产转移 

本集合计划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

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本集合

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确认产生的资产和负债；未放弃对该金

融资产控制的，按照其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

负债。 

4.4.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

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合计划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

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本集合计划假定

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集合计划在计量

日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集合计划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

利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

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

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

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进

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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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工具等投资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值： 

(1)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照估值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

的报价作为公允价值；估值日无交易，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

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可参考

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 

(2) 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

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本集合计划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

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

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3)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估值原则仍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集合计划管理人可根

据具体情况与集合计划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适当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4)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4.4.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集合计划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

内列示：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计划以净额结

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4.4.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集合计划份额总额所对应的金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基金份

额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确认。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

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基金的实收基金减少。 

4.4.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已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

集合计划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收益/(损失)占集合计划净

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集合计划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

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利得/(损失)占基集合计划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集合计划

申购确认日或集合计划赎回确认日确认。 

未实现损益平准金与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均在“损益平准金”科目中核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

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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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若提前支取定期存款，

按协议规定的利率及持有期重新计算存款利息收入，并根据提前支取所实际收到的利息

收入与账面已确认的利息收入的差额确认利息损失，列入利息收入减项，存款利息收入

以净额列示； 

(2)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债券发

 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3)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按证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资产支持证券

 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证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

 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5)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

 账； 

(6) 债券投资收益/(损失)于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总额与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7)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基金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集合计划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

 额入账； 

(8) 衍生工具收益/(损失)于卖出权证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权证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

 账； 

(9) 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入账；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11) 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

 的时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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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20%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2) 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按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

 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4) 投资交易费按规定比例在发生投资交易时计提；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

 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可以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

 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应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4.4.11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 每一计划份额享有同等的分配权； 

(2) 计划当期（指会计年度）收益应先弥补前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3) 如果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4) 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单位净值减去每单位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初始面值（人

 民币1元/份） 

(5) 在符合上述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本计划每年至少分红一次，具体时间由管理人决定。

 但若成立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年度分配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完成。

 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少于当期已弥补亏损后计划期末可供分配利润（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指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值）的70%，剩余收

 益保留于本计划中； 

(6)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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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分部报告 

截至本期末，本集合计划仅在中国大陆境内从事证券投资单一业务，因此，无需作披露的分

部报告。 

4.4.13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5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4.5.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在 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中披露。 

4.5.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需说明的会计估计变更。 

4.5.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需说明的重大会计差错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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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税项 

4.6.1 印花税 

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为1‰，由出让方缴纳。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

花税。 

4.6.2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以发行集合计划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 

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集合计划资产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集合计划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

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

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4.6.3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集合计划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债

券发行企业及金融机构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储蓄利息收入时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集合计划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征

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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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4.7.1 银行存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活期存款 1,059,526.60 1,448,866.76 

定期存款 - - 

其他存款 - - 

合计 1,059,526.60 1,448,866.76 

 

4.7.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711,785.13 746,440.00 34,654.87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黄金合约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10,942,265.49 11,636,816.62 694,551.13 

银行间市场 - - - 

合计 10,942,265.49 11,636,816.62 694,551.13 

资产支持证券 - - - 

基金 721,198.22 923,145.08 201,946.86 

其他 - - - 

合计 12,375,248.84 13,306,401.70 931,152.86 

项目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3,607,198.55 3,459,780.80 -147,417.75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黄金合约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17,955,974.98 17,150,792.88 -805,182.10 

银行间市场 - - - 

合计 17,955,974.98 17,150,792.88 -805,182.10 

资产支持证券 - - - 

基金 6,059,712.65 5,665,774.01 -393,938.64 

其他 - - - 

合计 27,622,886.18 26,276,347.69 -1,346,538.49 

 

4.7.3 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本集合计划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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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本集合计划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7.5 应收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451.40 159.37 

应收定期存款利息 - - 

应收其他存款利息 - -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318.89 194.70 

应收债券利息 184,450.36 368,044.03 

应收买入返售证券利息 - - 

应收申购款利息 - - 

应收黄金合约拆借孳息 - - 

其他 8.47 45.76 

合计 185,229.12 368,443.86 

 

4.7.6 其他资产 

本集合计划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其他资产。 

 

4.7.7 应付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所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42,271.16 23,351.37 

银行间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 - 

合计 42,271.16 23,351.37 

 

4.7.8 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券商交易单元保证金 - - 

应付赎回费 - - 

预提费用 14,500.00 39,500.00 

合计 14,500.00 3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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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 实收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集合计划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22,441,695.72 22,441,695.72 

本期申购 619,694.10 619,694.10 

本期赎回（以"-"填列） -10,567,168.64 -10,567,168.64 

本期末 12,494,221.18 12,494,221.18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4.7.10 未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2,446,607.12 -1,942,751.67 503,855.45 

本年利润 338,581.90 2,277,691.35 2,616,273.25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产

生的变动数 -703,862.69 426,696.43 -277,166.26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61,641.03 26,834.53 88,475.56 

集合计划赎回款 

（以“-”号填列） -765,503.72 399,861.90 -365,641.82 

本年已分配利润 -1,426,812.58 - -1,426,812.58 

本年末 654,513.75 761,636.11 1,416,149.86 

 

4.7.11 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5,704.16 37,830.27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 - 

其他存款利息收入 - -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5,840.09 4,845.80 

其他 604.04 1,906.07 

合计 12,148.29 44,5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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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2 股票投资收益——买卖股票差价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卖出股票成交总额 28,209,953.96 177,608,933.89 

减：卖出股票成本总额 29,014,296.86 175,011,002.41 

买卖股票差价收入 -804,342.90 2,597,931.48 

 

4.7.13 基金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卖出/赎回基金成交总额 16,631,186.41 47,962,423.36 

减：卖出/赎回基金成本总额 16,267,963.09 45,553,099.56 

基金投资收益 363,223.32 2,409,323.80 

 

4.7.14 债券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

付）成交金额 88,652,373.37 40,966,573.30 

减：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

期兑付）成本总额 86,117,321.24 39,213,422.88 

减：应收利息总额 2,012,491.95 903,360.67 

债券投资收益 522,560.18 849,789.75 

 

4.7.15 衍生工具收益 

本集合计划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衍生工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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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6 股利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100.00 18,373.87 

基金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 - 

合计 100.00 18,373.87 

 

4.7.1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性金融资产 2,277,691.35 -2,235,730.81 

——股票投资 182,072.62 -147,417.75 

——债券投资 1,499,733.23 -1,215,620.70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基金投资 595,885.50 -872,692.36 

——贵金属投资 - - 

2.衍生工具 - - 

——权证投资 - - 

3.其他 - - 

合计 2,277,691.35 -2,235,730.81 

 

4.7.18 其他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赎回费收入 3,068.65 25,968.72 

转换费收入 - - 

印花税返还 - - 

其他 - - 

合计 3,068.65 25,9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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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9 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 -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199,293.42 900,324.17 

场外交易费用 - 12,474.15 

合计 199,293.42 912,798.32 

 

4.7.20 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审计费 10,000.00 95,000.00 

信息披露费 - - 

银行划款费用 398.40 563.80 

账户维护费 18,000.00 18,000.00 

TA 服务月费 24,605.22 732.25 

其他 600.00 400.00 

合计 53,603.62 114,696.05 

 

4.7.21 分部报告 

截至本期末，本集合计划仅在中国大陆境内从事证券投资单一业务，因此，无需作披露的分

部报告。 

4.8 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4.8.1 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4.8.2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需作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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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关联方关系 

4.9.1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安信证券 集合计划管理人 

浦发银行 集合计划托管人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注：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4.10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4.10.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4.10.1.1 股票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安信证券 54,105,707.50 100.00% 356,227,134.85 100.00% 

 

4.10.1.2 债券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安信证券 168,434,348.42 100.00% 80,536,025.60 100.00% 

 

4.10.1.3 基金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基金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基金 

成交总额的比例 

安信证券 27,560,635.07 100.00% 68,058,900.04 100.00% 

 

 

 

 



 

23 
 

4.10.1.4 回购交易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购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回购 

成交总额的比例 

安信证券 756,429,000.00 100.00% 313,300,000.00 100.00% 

 

4.10.1.5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期末应付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金 

总额的比例 

安信证券 173,294.12 100.00% 42,271.16 100.00% 

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期末应付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金 

总额的比例 

安信证券 682,332.63 100.00% 23,351.37 100.00% 

注： 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证管费、经

 手费和由券商承担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该类佣金协议的服务范围还包括

 佣金收取方为本集合计划提供的证券投资研究成果和市场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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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关联方报酬 

4.10.2.1 集合计划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应支付的管理费 200,072.79 419,073.52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66,688.49 139,689.35 

注： 1） 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20%的年

 费 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M=V×1.20%/当年天数 

M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V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应付集合计划管理费为人民币 14,886.92 元（201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 24,680.02 元）。 

 

4.10.2.2 集合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应支付的托管费 41,681.83 87,306.87 

注：1）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25%的年

 费 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C=V×0.25%/当年天数 

C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 

V为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 于2014年12月31日的应付集合计划托管费为人民币3,101.42元（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币5,141.69元） 

 

4.10.3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集合计划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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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各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4.10.4.1 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自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运用自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 

 

4.10.4.2 报告期末除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除管理人之外，本集合计划其他关联方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未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 

 

4.10.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浦发银行 1,059,526.60 5,704.16 1,448,866.76 37,830.27 

注：本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由集合计划托管人浦发银行保管，按银行间同业利率计息。 

 

4.10.6 本集合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4.11 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权益 

登记日 
除息日 

每 10 份集合计

划份额分红数 

现金形式 

发放总额 

再投资形式

发放总额 

本期利润分

配合计 
备注 

1 2014年12月25日 2014年12月25日 1.15 1,331,202.92 95,609.66 1,426,812.58 - 

合计    1,331,202.92 95,609.66 1,426,812.58  

 

4.12 期末（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4.12.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合计划无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

流通受限证券。 

 

4.12.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合计划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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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4.12.3.1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合计划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

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无抵押债券。 

 

4.12.3.2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合计划从事证券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

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为人民币 4,999,950.00 元，到期日为 2015 年 1 月 5 日。该类交易

要求本集合计划转入质押库的债券，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不低于债券

回购交易的余额。 

 

4.13 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 

4.13.1 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如下： 

（1）董事会 

董事会是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风险管理战略和风险管理政策，

确定风险管理原则，并将风险管理纳入总体发展战略。董事会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是董事会的议事机构，对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2）公司经营管理层 

经营管理层是风险管理的执行和管理机构，负责执行董事会制定的风险战略和风险管理政策。

风险控制委员会是经营管理层的议事机构，为经营管理层办理重要或重大风险管理业务或事

项时提供决策支持。 

（3）风险管理部、合规法务部、稽核审计部 

风险管理部，负责审核资产管理业务的经营风险，设计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理指标，进行

风险识别和测量，并对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进行事前与事中监控、析评和处置。 

合规法务部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合规管理，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合规性进行评估和处置，并监

控和报告资产管理业务的合规情况。稽核审计部定期对资产管理业务部门进行事后审计，出

具稽核报告。 

（4）风险控制内部小组 

资产管理业务部门专设风险控制小组，对资产管理业务运作风险实施具体的防范和控制。 

（5）各相关业务岗 

各相关业务岗负责制定、完善与该岗位有关的风险控制原则和管理办法，加强业务人员对风

险的认知，在执行业务过程中降低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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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集合计划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所投资债券的发行人违约、拒绝

支付到期本息的情况，从而导致集合计划财产损失。 

 

风险防范措施为：管理人加强行业与公司研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市场竞争格局对相关公

司经营状况的影响，在强化公司调研和信息跟踪基础之上，结合发债主体和债券担保机构的

内部评级结果，筛选具备高信用等级特征的优秀品种和潜力品种。构建多元统计分析模型，

综合评估发债主体的信用评级水平，密切跟踪所投资债券品种的信用状况，并应用相关投资

经验与投资技术，及时调整投资组合及相关品种，规避发债主体的信用风险对本集合计划投

资收益的影响。 

 

（1）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及2013年12月31日止，本集合计划均未持有按短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

券投资。 

 

（2）按长期信用评级列示的债券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长期信用评级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AAA 2,000,664.62 3,446,790.00 

AAA 以下 9,636,152.00 13,704,002.88 

未评级 - - 

合计 11,636,816.62 17,150,792.88 

注：1. 债券评级取自第三方评级机构的债项评级。 

2.未评级债券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票或其他未经第三方评级机构进行债项评级的

 债券。 

3.债券投资以净价列示。 

 

4.13.3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在履行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方式结算的义务时发生资金短缺的风

险。对于本集合计划而言，体现在所持金融工具变现的难易程度。本集合计划的流动性风险

一方面来自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随时要求赎回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另一方面来自于

投资品种所处的交易市场不活跃而带来的变现困难。 

本集合计划对投资范围、投资对象和投资比例有着明确约定，本集合计划将保留一定的现金

或现金等价物，以保持组合的较高流动性，满足委托人退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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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本集合计划投资于证券市场，而证券市场中的投资品价格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而引起的波动将对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形成潜在风险，市场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

周期风险、利率风险、提前赎回风险、再投资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新股、新债申购风

险、购买力风险、其他价格风险。 

本集合计划对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进行明确限制，通过承担适当的市场风险以获取投资收益。

托管人将根据托管协议的规定，对管理人投资行为进行监督，降低因管理人违反说明书规定

投资而产生超出本集合计划承受范围之外的市场风险。 

 

4.13.4.1 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集合计划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受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本集合计

划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债券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等，生息负债主要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下表统计了本集合计划的利率风险敞口。表中所示为本集合计划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并

按照合约规定的重新定价日或到期日孰早者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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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1利率风险敞口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 个月以内 1-3 个月 3 个月-1 年 1-5 年 5 年以上 不计息 合计 

资产:        

银行存款 1,059,526.60 - - - - - 1,059,526.60 

结算备付金 545,160.91 - - - - - 545,160.91 

存出保证金 17,124.97 - - - - - 17,124.97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0,420.00 1,515,502.50 - 2,847,562.32 7,093,331.80 1,669,585.08 13,306,401.70 

衍生金融资产 - - - - -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 -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 - - 3,871,637.24 3,871,637.24 

应收利息 - - - - - 185,229.12 185,229.12 

应收股利 - - - - - - - 

应收申购款 - - - - - - - 

其他资产 - - - - - - - 

资产合计: 1,802,232.48 1,515,502.50 - 2,847,562.32 7,093,331.80 5,726,451.44 18,985,080.54 

负债: - - - - - - - 

短期借款 - - - - -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 -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999,950.00 - - - - - 4,999,95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 - - - - 

应付赎回款 - - - - -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 - 14,886.92 14,886.92 

应付托管费 - - - - - 3,101.42 3,101.42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 - - - - 

应付交易费用 - - - - - 42,271.16 42,271.16 

应交税费 - - - - - - - 

应付利息 - - - - - - - 

应付利润 - - - - - - - 

其他负债 - - - - - 14,500.00 14,500.00 

负债合计 4,999,950.00 - - - - 74,759.50 5,074,709.50 

利率敏感性缺口 -3,197,717.52 1,515,502.50 - 2,847,562.32 7,093,331.80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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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 个月以内 1-3 个月 3 个月-1 年 1-5 年 5 年以上 不计息 合计 

资产:        

银行存款 1,448,866.76 - - - - - 1,448,866.76 

结算备付金 393,177.80 - - - - - 393,177.80 

存出保证金 92,582.36 - - - - - 92,582.36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2,059,960.00 6,128,345.28 8,962,487.60 9,125,554.81 26,276,347.69 

衍生金融资产 - - - - -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 -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 - - 1,765,234.26 1,765,234.26 

应收利息 - - - - - 368,443.86 368,443.86 

应收股利 - - - - - - - 

应收申购款 - - - - - - - 

其他资产 - - - - - - - 

资产合计: 1,934,626.92 - 2,059,960.00 6,128,345.28 8,962,487.60 11,259,232.93 30,344,652.73 

负债:        

短期借款 - - - - -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 -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7,299,635.00 - - - - - 7,299,635.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 - - - - 

应付赎回款 - - - - -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 - 24,680.02 24,680.02 

应付托管费 - - - - - 5,141.69 5,141.69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 - - - - 

应付交易费用 - - - - - 23,351.37 23,351.37 

应交税费 - - - - - - - 

应付利息 - - - - - 6,793.48 6,793.48 

应付利润 - - - - - - - 

其他负债 - - - - - 39,500.00 39,500.00 

负债合计 7,299,635.00 - - - - 99,466.56 7,399,101.56 

利率敏感性缺口 -5,365,008.08 - 2,059,960.00 6,128,345.28 8,962,487.60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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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2 利率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假设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利率发生合理、可能的变动时，为交易而持有的债券

公允价值的变动将对集合计划净值产生的影响。 

分析 

相关风险变量的变动 

对资产负债表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市场利率上升 25 个基点 -103,769.75 -139,588.65 

市场利率下降 25 个基点 105,242.27 141,400.77 

 

4.13.4.2 外汇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金融工具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4.13.4.3 其他价格风险 

其他价格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除市场利率和外汇汇

率以外的市场价格因素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降低其他

价格风险，并且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每日对本集合计划所持有的证券价格实施监控。 

4.13.4.3.1 其他价格风险敞口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公允价值 

占资产净值 

比例（%） 公允价值 

占资产净值 

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投资 746,440.00 5.37 3,459,780.80 15.08 

交易性金融资产-基金投资 923,145.08 6.64 5,665,774.01 24.69 

交易性金融资产-债券投资 11,636,816.62 83.66 17,150,792.88 74.75 

交易性金融资产-贵金属投资 - - - - 

衍生金融资产-权证投资 - - - - 

合计 13,306,401.70 95.67 26,276,347.69 1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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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3.2 其他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假设 除业绩比较基准以外的其他市场变量保持不变 

分析 

相关风险变量的变动 

对资产负债表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上升 5% 148,840.97 256,645.99 

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下降 5% -148,840.97 -256,645.99 

 

4.14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4.14.1 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4.14.2 其他事项 

(1) 公允价值 

管理层已经评估了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其他应收款项类投资以及其

他金融负债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中划分为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9,537,916.84 元，划分为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3,768,484.86 元，无划分为第三层次余额。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重大变动 

本集合计划调整公允价值计量层次转换时点的相关会计政策在前后各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对于停牌的股票，本集合计划从进行停牌之日起将相关股票公允价值所属层次从第一层次转

入第二层次，于股票复牌并恢复市价估值之日起从第二层次转入第一层次。对于持有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本集合计划于限售期内将相关股票公允价值所属层次列入第二层次，于限售期

满并恢复市价估值之日起从第二层次转入第一层次。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债券，若出现交易不活跃或未上市等情况，于本报告期内将相关债券

的公允价值所属层次从第一层次转入第二层次。如上述影响因素消失，债券公允价值所属层

次则从第二层次转入第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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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集合计划于本报告期初未持有公允价值归属于第三层次的金融工具，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

未发生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转入转出情况。 

 

(2) 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4.14.3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经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批准。 


